
全方位學習及姊妹學校津貼



簡介

 為更有效運用公共資源，教育局由2025/26學
年起，整合三項現有津貼「全方位學習津
貼」、「姊妹學校計劃津貼」及「戶外教育營
計劃」津貼，成為「全方位學習及姊妹學校津
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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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及姊妹學校津貼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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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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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目的

 整合津貼的目的在於提高運用津貼的靈活性、效
益和協同效應，進㇐步讓學校靈活地運用整筆津
貼，為學生組織走出課室的學習活動（包括內地
研學交流活動、本地及境外考察和戶外教育營）
及安排姊妹學校交流活動，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
歷，並幫助他們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和實現全人
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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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訂

 更精準和靈活地運用資源運用整筆津貼，而不受限於
有關部分的撥款額（設有上限的開支項目除外）

 只需填寫㇐份津貼運用計劃及報告，有助減省學校的
行政工作

 學校可保留津貼餘款，並轉撥到其後的學年／財政年
度使用，本局會持續檢視學校的津貼運用狀況，並將
適時檢討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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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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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配合學習宗旨、課程目標、學生心智發展階段
的體驗學習活動，例如內地研學交流活動、本地及
境外考察和戶外教育營，把全方位學習策略融入各
學習領域／科目和跨課程學習活動

 豐富學生的五種基要學習經歷，包括價值觀教育、
智能發展、社會服務、體藝發展，以及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



適用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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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教育最新發展和學生需要，加大力度推動以下
三項工作：

 愛國主義教育

 數字教育、人工智能、STEAM教育等

 學生精神健康



適用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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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津貼適用活動所需的設備、儀器、工具（包括
維修保養費用）、程式或軟件、器材、消耗品、學
習資源

 支付教師帶領學生活動的開支



適用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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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學生、教師和學校管理層面的姊妹學校交流活
動；
 配合姊妹學校計劃的目標
 按校本發展需要
 線上線下雙軌交流模式



適用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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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教育營及相關學習活動



津貼額計算（2025/26學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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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學校（特殊學校除外）及直資學校

 由「全方位學習津貼」部分及「姊妹學校津貼」部分
組成
 「全方位學習津貼」部分：每名小學生$1,100；每名中學
生$1,500 (根據每年9月點算學生人數的結果)

 「姊妹學校津貼」部分：向每所已締結內地姊妹學校的學
校發放$165,000 (根據每年9月15日學校已申報並經核實
的內地姊妹學校記錄)



津貼額計算（2025/26學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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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學校（特殊學校除外）及直資學校

 將不會按消費物價指數按年調整

 每校每年不少於：$300,000 (尚未締結至少㇐所內地
姊妹學校並向教育局申報的學校除外)

 上限：2024/25學年「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姊妹學
校計劃津貼」的總津貼額



津貼計算方法（2025/26學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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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校

 考慮到特殊學校在班級編制、每班學生人數、學生需要
等方面的獨特情況和實際需要

 特殊學校的「全方位學習及姊妹學校津貼」將分別沿用
2024/25學年「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姊妹學校計劃津
貼」的津貼額及計算方法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
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life-wide-learning/LWL-Grant/index.html)

 將不會按消費物價指數按年調整



津貼額計算（2025/26學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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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小學Ａ）

 已向教育局申報其內地姊妹學校，2025年９月點算
全校學生人數為648人，2025/26學年的「全方位學
習及姊妹學校津貼」：

648 X $1,100 + $165,000 =

$877,800



津貼額計算（2025/26學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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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中學B）

 尚未教育局申報其內地姊妹學校，2025年９月點算
全校學生人數為594人，2025/26學年的「全方位學
習及姊妹學校津貼」：

594 X $1,500 =

$891,000



津貼額計算（2025/26學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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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小學C）

 已向教育局申報其內地姊妹學校，2024/25學年核准班
數為30班，2025年９月點算全校學生人數為884人，
2025/26學年的「全方位學習及姊妹學校津貼」：

884 X $1,100 + $165,000 = $1,137,400 $1,126,323

(超過2024/25學年「全方位學習津貼」和「姊妹學校
計劃津貼」總津貼額$1,126,323)



津貼額計算（2025/26學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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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小學D）

 已向教育局申報其內地姊妹學校，2025年９月點算全校
學生人數為100人，2025/26學年的「全方位學習及姊
妹學校津貼」：

100 X $1,100 + $165,000 = $275,000 $300,000

(教育局每學年向每所公營學校（特殊學校除外）及直
資學校發放的津貼不少於$300,000)



津貼發放及會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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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學校
 統㇐以兩期發放津貼（每學年10月及4月）
 另設㇐個獨立分類帳
 可保留津貼餘款，並轉撥到其後的學年／財政年度使用
 不得將津貼的撥款及／或其餘款調往其他帳項
 「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姊妹學校計劃津貼」的餘款將按相
關津貼的保留餘款安排處理

 其他安排包括向教育局呈交經審核周年帳目等，與現行津貼
相若



津貼發放及會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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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資學校的「全方位學習及姊妹學校津貼」不再計算在直資
單位津貼額內

 官立學校以預算撥款形式獲發津貼，並按現行財務指引於指
定用戶帳號中支帳



部分開支設有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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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津貼適用活動所需的設備／消耗品／學習資源（全年總
開支不應超過該學年津貼總撥款額的15%）

 支付學生或教師因境外交流或到內地進行姊妹學校交流的出
入境簽證的費用（全年總開支不應可超過該學年津貼總撥款
額的5%）

 校⾧及教師因履行職務關係而在內地參與姊妹學校活動中引
致的早／午／晚膳食開支（不能超過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
貼運用指引中所載每個場合及每名管理人員及教師在這方面
的開支上限）



部分開支設有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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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內地姊妹學校在香港進行交流活動時的餐飲招待開支（註：全年開
支總額不可超過該學年「姊妹學校津貼」部分的5%，即$8,250
（中、小學）或$8,272（特殊學校））
 須避免奢侈及謹慎作出決定，確保其開支恰當及合理

 只涉及教師／學校管理層的姊妹學校交流活動（註：學校可運用該學
年津貼（不能超過有關學年的「姊妹學校津貼」部分）或先前保留的
津貼餘款支付）
 就籌備學生層面的姊妹學校交流活動或參與姊妹學校簽約儀式，此

類因學校管理層／教師履行職務所產生的開支可由津貼支付，並且
不受上述規定限制



津貼發放及會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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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25學年後，「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姊妹學校計劃津
貼」的餘款（如有）
 學校可於2025/26學年按照相關津貼既定的運用原則及規定運用原有津貼
 毋須為原有津貼餘款填寫額外運用計劃和報告
 餘款必須保留在原有帳目中，不可把餘款調撥至新設立的「全方位學習及

姊妹學校津貼」帳目／其他帳目
 2025/26學年完結時（即截至2026年8月31日），資助學校（包括特殊

學校）、按位津貼學校及直資學校 須根據經審核周年帳目，把「全方位
學習津貼」及「姊妹學校計劃津貼」任何餘款退還教育局。官立學校方
面，上述兩項津貼於2026年8月31日尚未使用的餘款將予以取消。



內地姊妹學校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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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會根據每年9月15日學校已申報並經核實的內地姊妹
學校記錄，確定其能否於該學年獲發「姊妹學校津貼」部分
的津貼額。

 如學校未有於2024/25學年獲發「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或
於教育局現行記錄中沒有內地姊妹學校，教育局將於2025年
6月另函有關學校以更新／確認記錄。

 學校其後如自行締結內地姊妹學校，須主動向教育局提交已
填妥的內地姊妹學校申報表及有關證明文件的副本。



內地姊妹學校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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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核實工作需時，學校應盡快提交相關文件，並預留充足
時間確保核實工作能於限期前完成。

 學校如希望透過教育局協調締結，請將填妥的締結內地姊妹
學校意願表提交教育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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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統㇐登入系統(CLO)：
https://clologin.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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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計劃網站：
https://sss.edb.gov.hk



簡化津貼運用計劃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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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公營學校（包括特殊學校）及直資學校須依循教育
局就學校運用公帑發出的既定原則與規定使用津貼，並
就運用津貼問責。

 必須使用範本撰寫津貼運用計劃及報告，並於每年11月
底或之前上載至學校網頁

 已上載教育局網站：
www.edb.gov.hk/tc/lwls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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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評估
及
反思

編號 範疇
1 活動的形式/內容

2 活動時間安排

3 活動組織安排

4 其他（請註明）

編號

1

2

3

4

5

職位：

職位：

（整體而言，學校期望運用本津貼達到甚麼具體目標，以配合七
個學習宗旨？如何支援學生參與配合課程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整體而言，學校如何善用本津貼為學生安排適切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學生在參與全方位學習方面，有多大程度能達到預期目標？哪些方面
做得好，哪些方面仍需加強？）

（學生現時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情況如何？整體而言，學生在全方位
學習方面有甚麼需要？）

學生學習需要
範疇

姊妹學校計劃負責教師姓名：

全方位學習負責教師姓名：

* 本校確認已按教育局所發出的通告、指引及其他文件的有關規定運用此津貼，所有支出均符合津貼用途及運用原則，包括但不限於本報告第4項中設有上限
項目的開支；並明白如有不恰當使用津貼的情況，學校須以其他合適資源填補有關開支。

購買津貼適用活動所需的設備、儀器、工具（包括維修保養費用）、程式或軟件、器材、消耗品、學習資源
（註：全年總開支不應超過該學年津貼總撥款額的15%）

與內地姊妹學校在香港進行交流活動時的餐飲招待開支
（註：全年總開支不應超過該學年「姊妹學校津貼」部分的5%，即$8,250（中、小學）或$8,272（特殊學校））
只涉及教師／學校管理層的姊妹學校交流活動
（註：學校可運用該學年津貼（不能超過有關學年的「姊妹學校津貼」部分）或先前保留的津貼餘款支付）

校⾧及教師因履行職務關係而在內地參與姊妹學校活動中引致的早／午／晚膳食開支
（註：不能超過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運用指引中所載每個場合及每名管理人員及教師在這方面的開支上限
）

支付學生或教師因境外交流或到內地進行姊妹學校交流的出入境簽證的費用
（註：全年總開支不應超過該學年津貼總撥款額的5%）

實際開支* ($)

評估結果、反思及跟進

第2項：整體評估及反思運用津貼籌辦／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的成效（請整體評估津貼的運用成效，並思考如何進㇐步善用津貼，不必深究每項活動的推行情況）
預期目標

項目
第4項：實際總開支中，就設有上限項目的開支

反思內容及跟進
第3項：整體評估及反思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成效



謝謝！


